关于推荐“最美教师”参评候选人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根据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在全省范围组织开展推荐“最美教师”活动的通知》湘教通〔2019〕166号精神，现就做好我校“最美教师”参评候选人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
推荐名额：1名

二、推荐条件：

1.政审合格，具有崇高师德、时代特征的新教师典型；

2.从事教育工作5年以上；

3.近三年获得市级或市级以上荣誉；

4.今年“最美教师”选拔重点包括：

(1)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

(2)建国70周年为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泰斗级教师

(3)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外籍教师

(4)有突出贡献的优秀澳门籍教师

(5)技校、高职方向的优秀职业教育教师

5.曾获得中央电视台“最美教师”“最美乡村教师”者不再列入本次评选范围。

三、推荐要求

(一）推荐名额：各教学系部限推1名。

（二）推荐程序：

1.个人自愿申报。

2.部门遴选推荐。部门党政联席会对申报人员的政治思想、师德师风、教书育人、教学业绩、重大问题应对处置等方面的表现、情况进行全面考核，优中选优，遴选推荐人选并上报学校。
3.学校评审上报。
（三）材料要求

1、《2019 年“最美教师”候选人推荐表》（附件2）；

2、提供推荐对象的先进事迹材料及相关佐证材料（包括荣誉证书、相关文件、媒体报道材料等）。
上述材料请于5月20日下午3时前报送至组织人事处412室，均要求同时上报电子文档。联系人：聂海澜，邮箱：125914609@qq.com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5月17日

